《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龙江-瑞丽江芒市段）》《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不含龙江

瑞丽江芒市大河）》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维护河道采砂管理秩序，保障河道行洪及公共安全，保护河道生态建设成果，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芒市水利局于2021年3月24日举行了《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龙江-瑞丽江芒市段）》《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不含龙江瑞丽江芒市大河）》听证会，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事由

   《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龙江-瑞丽江芒市段）》《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不含龙江瑞丽江芒市大河）》

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会时间

2020年3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17：30。

（二）听证会地点

芒市水利局二楼会议室。
（三）听证会参会人员名单
    1.听证主持人

杨善学   芒市水利局副局长

    2.听证决策发言人

朗岩练   市水利局局长

    3.听证记录人
杨定然    芒市水利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吴  波    芒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股工作人员

    4.听证监察人

李  玥    芒市司法局副局长

赵彩旺    芒市政府督查室工作人员

    5.听证代表（23人）

段应周    芒市人大代表

杨根炳    芒市政协委员

穆成山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德宏分局总工程师

杨  舒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工作人员

李能号    芒市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股股长

雷勒保    芒市交通运输局航务股股长

黄帮容    芒市林业和草原局政策法规与行政审批股干部

叶发达    芒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高级工程师

杨成纲    云南良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帕岩旺团  风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刀放保    遮放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冯德华    芒市镇人民政府水管站工作人员

王国新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水管站站长

章映静    轩岗乡人民政府水管站站长

陈  建    遮放农场管委会农林水服务中副主任

项安放    轩岗乡芒棒村党总支书记

杨荣德    芒市镇下东村委会丙押田小组村民

周永平    中山乡芒丙村万马河小组个体经营户

尚勒约    五岔路乡石板村石板景社村民

杨洪孝    江东乡李子坪空竹林一组村民

番成堂    江东乡芒龙村番家山村民小组村民

金依摆    遮放镇弄坎村委会监督主任

项岩所宝  遮放镇遮冒村委会遮冒小组组长

    6.听证旁听人

罗万发    中山乡人民政府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方三保    芒里村党总支书记

汤绍金    芒市江东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蒋卫堂    兴盛社区第三居民小组组长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及决策发言人答辩情况
    参加本次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应到23人，实到23人，23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原则同意《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龙江-瑞丽江芒市段）》《德宏州芒市河道采砂规划（不含龙江瑞丽江芒市大河）》，并提出了41条意见建议，其中：21条针对规划通过审查后拍卖要求、办理手续、中标业主运输方式、群众参与采砂、挖山采砂等意见建议，不涉及本规划内容，本报告不再进行说明。其余20条意见、建议及决策发言人答辩情况如下：

（一）听证代表段应周提出建议：上东村辖区内葫芦口河黑山门取水口以下500m至河外田取水口以上100m新增1个采砂点。   

决策发言人答疑：黑山门下500m至河外田取水口上游100m段是因为有两个取水口（黑山门取水口、河外田取水口），只能列入禁采区。

（二）听证代表穆成山提出建议：一是禁止在戛中水文站上游1.0km、下游2.0km范围内从事采砂、取土等影响水文测验活动。二是从目前水文监测情况看，芒市大河每年的含沙量在5万至20万吨左右，适当开采是可行的。

决策发言人答疑：一是根据相关规定，戛中桥上游500m、下游2km以外才能开采。二是芒市大河是禁采区，不在2个规划范围内。

（三）听证代表杨舒提出建议：在规划报告中必须有环保的专章，两个规划内涉及但是内容简单，规划区范围内可开采的断面要写清楚，因为龙江段戛中桥附近有一个重要的环保监测点。另外重要水源地要写清楚，补充水源地是否在可采范围要明确。

决策发言人答疑：在规划中，水源地涉及黑鱼沟河，这条河全线禁采，其他水源地均未设采砂场。

（四）听证代表雷勒保提出建议：龙江—瑞丽江芒市段，根据交通需求，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遮放镇遮冒至芒丙跨越龙江河流的桥梁项目已纳入规划中。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2个码头（花生树码头、史迪威码头）、4个停靠点（弄坎、芒丙、遮冒、贺焕）、1段航道建设（花生树码头至戛中大桥），为此，建议在今后的采砂规划中，对此河段河流进行合理规划。

决策发言人答疑：本次采沙规划范围均不涉及上述区域，与交通、航运等均不冲突。

（五）听证代表帕岩旺团提出建议：一是果朗河党良取水口至芒里大桥段，本段河道河床稳定，南马河汇入增加了来沙量。二是南马河三级电站取水口至党良段，南马河该段河道河床稳定且来沙量较大。三是老广沙河:勐板河水库引水取水口至芒咩段，特别是勐板河水库管理所附近，河床稳定。四是万马河上游平河支流三道河，属原始河道。希望将这四段河道纳入规划可采范围。

决策发言人答疑：果朗河无法列入开采范围，取水口太密集，不符合相关规定。平河上游现在需要列入，是可以增设的，但要看具体位置。代表提出的增设采砂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六）听证代表王国新提出意见：一是根据沿河群众的需求建议在五岔路乡芒蚌村坝连河与瑞丽江交汇口处新增规划采砂点一个。二是建议取消坪子寨段及陇崩河汇口段采砂点(因坪子规划为乡村旅游点涉及到坪子河源头至陇崩河汇口，并已在规划范围内，今年准备投资80万元做基础设施，所以不适合确定为采砂点)

决策发言人答疑：增设坝连河与瑞丽江交汇口采砂点的建议，下来我们会核实。如政府需求，可考虑取消坪子寨段及陇崩河汇口段采砂点。

（七）听证代表章映静提出建议：对设置采砂规划保留区，在后期启动后更麻烦，是否将保留区也列为可采区。

决策发言人答疑：现阶段没有开采任务的保留区直接列为开采区增大开采量并无必要。今后再启动保留区手续并不麻烦。在规划中，根据现阶段芒市经济社会发展将河段分为可采区、禁采区、保留区是非常有必要的。

（八）听证代表杨荣德提出建议：一是在坝湾河增设1个采砂点。二是下东村中河的来砂量比较大，可开采总量是否可以增加到1万m3左右便于满足群众用砂需求。

决策发言人答疑：一是坝湾河的增设采砂点可在后期进行实地查看后确定。二是规划的可采量是根据侵蚀模数计算出来的，计算是有依据的，但图幅小，计算可能不太精确，中河的现状可采量可以根据规范进行适当调整，但无法保证能达到1万m3。

（九）听证代表周永平提出建议：一是本次规划中提出的 “万马河塔扇沟段年开采量为2.369万m³”这个开采方量过大，与实际可采量存在差异，可采砂量还需要请规划部门进一步实地考察和论证。二是按照规划万马河塔扇沟段不具备砂泵或者采砂船直接开采的作业条件。通过调查开采砂石料的时间段和作业方式为：在雨季6月至9月发洪水期间，选条件适合的点捞采点，使用挖掘机从河道里挖取堆放，后期经过破碎、制砂机械加工得来，河砂与机制砂混合。三是万马河李子坪段下段为龙陵县与芒市的界河，为避免权属纠纷建议不进行规划。四是赛岗河不具备砂泵或者采砂船直接采可以使用的成品砂，需要使用挖掘机从河道里挖取堆放，后期经过破碎、制砂机械加工得来。五是本次规划中提出的年度可开采量小街段为0.453万m³ 、小清河段为0.918万m³、万马河村段1.191万m³。这个规划开采方量过大，与实际可采量存在差异，可采砂量还需要请规划部门进一步实地考察和论证。六是建议市上规划的小青河段为禁采区。按照市上规划的小青河段根据实地河流综合考虑沿岸河线稳定、防洪安全、水生态保护、沿岸工农生产、居民生活等因素建议小青河段为禁采区。

  决策发言人答疑：规范的取值有上下限，下来后我们会根据规范进行调整。我们规划要求必须枯季进行开采，如果只能雨季开采，只能说明该河段不符合采砂规定。我们坚决禁止机制开采，只能采用抽砂机对河道堆积砂量进行开采。建议列入保留区的河段下来后再进行沟通。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根据各位听证代表的意见建议，芒市水利局召开会议，就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条进行研究评议，对部分意见建议给予采纳，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未采纳的意见、建议的说明
    1.听证代表段应周提出建议：上东村辖区内葫芦口河黑山门取水口以下500m至河外田取水口以上100m新增1个采砂点。

    经评议，认为上东村葫芦口河黑山门下500m至河外田取水口上游100m段是因为有两个取水口（黑山门取水口、河外田取水口），只能列入禁采区。

    2. 听证代表穆成山提出建议：从目前水文监测情况看，芒市大河每年的含沙量在5万至20万吨左右，适当开采是可行的。

经评议，认为，2013年芒市水利局编制了芒市大河砂石料禁采规划，禁采期10年，芒市大河不在本次规划范围内。

    3.听证代表杨舒提出建议：在规划报告中必须有环保的专章，两个规划内涉及但是内容简单，规划区范围内可开采的断面要写清楚，因为龙江段戛中桥附近有一个重要的环保监测点。另外重要水源地要写清楚，补充水源地是否在可采范围要明确。

经评议，认为戛中桥下游2000m以外设置可采区，已避开环保监测点；各取水口、重要水源地均已设置禁采区或不在采沙规划范围内。

    4.听证代表雷勒保提出建议：龙江—瑞丽江芒市段，根据交通需求，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遮放镇遮冒至芒丙跨越龙江河流的桥梁项目已纳入规划中。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2个码头（花生树码头、史迪威码头）、4个停靠点（弄坎、芒丙、遮冒、贺焕）、1段航道建设（花生树码头至戛中大桥），为此，建议在今后的采砂规划中，对此河段河流进行合理规划。

    经评议，认为本次采沙规划范围均不涉及上述区域，与交通、航运等规划不冲突。

     5.听证代表帕岩旺团提出建议：一是果朗河党良取水口至芒里大桥段，本段河道河床稳定，南马河汇入增加了来沙量，建议该河道纳入规划可采范围。二是勐板河水库引水取水口至芒咩段，特别是勐板河水库管理所附近，河床稳定，建议该河道纳入规划可采范围。

    经评议，认为一是果朗河党良取水口至芒里大桥段无法列入开采范围，取水口太密集，不符合相关规定。二是勐板河水库引水取水口至芒咩段因涉及取水口、勐板河水库大坝等建筑物，不宜设置可采区。

    6.听证代表章映静提出建议：对设置采砂规划保留区，在后期启动后更麻烦，是否将保留区也列为可采区。

    经评议，认为现阶段没有开采任务的保留区直接列为开采区增大开采量并无必要。今后再启动保留区手续并不麻烦。在规划中，根据现阶段芒市经济社会发展将河段分为可采区、禁采区、保留区是非常有必要的。

    7.听证代表杨荣德提出建议：在坝湾河增设1个采砂点。

    经评议，认为坝弯河在芒市境内为芒市大河，增设采砂点与芒市大河禁采规划相抵触，不适宜新增采砂点

    8.听证代表周永平提出建议：一是本次规划中提出的 “万马河塔扇沟段年开采量为2.369万m³”这个开采方量过大，与实际可采量存在差异，可采砂量还需要请规划部门进一步实地考察和论证。二是按照规划万马河塔扇沟段不具备砂泵或者采砂船直接开采的作业条件。通过调查开采砂石料的时间段和作业方式为：在雨季6月至9月发洪水期间，选条件适合的点捞采点，使用挖掘机从河道里挖取堆放，后期经过破碎、制砂机械加工得来，河砂与机制砂混合。三是赛岗河不具备砂泵或者采砂船直接采可以使用的成品砂，需要使用挖掘机从河道里挖取堆放，后期经过破碎、制砂机械加工得来。四是本次规划中提出的年度可开采量小街段为0.453万m³ 、小清河段为0.918万m³、万马河村段1.191万m³。这个规划开采方量过大，与实际可采量存在差异，可采砂量还需要请规划部门进一步实地考察和论证。五是建议市上规划的小青河段为禁采区。按照市上规划的小青河段根据实地河流综合考虑沿岸河线稳定、防洪安全、水生态保护、沿岸工农生产、居民生活等因素建议小青河段为禁采区。

    经评议，认为河砂可采量由静态储量和动态储量构成，可采量偏大是由于规划可采河段较长，静态储量所占比重较大，现实中的定点采砂无法将河段内的静态储量全部抽采，与实际开采量有一定差距。规划禁采期为汛期，严禁汛期开采，开采方式为抽采，严禁使用挖掘机大规模从河道捞取砂石，破坏河势。小青河段不涉及沿岸河线稳定、防洪安全、水生态保护、沿岸工农生产、居民生活等禁采因素，已将万马河李子坪下段列为保留区，不再考虑将小青河段列入禁采区。

   （二）采纳的建议
    1.听证代表穆成山提出建议：禁止在戛中水文站上游1.0km、下游2.0km范围内从事采砂、取土等影响水文测验活动。

    经评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及有关部门对河砂开采的控制条件要求，水文基本测验断面上、下游各500m 和水文测量过河索道两岸固定建筑物外20m 以内区域为禁采范围，戛中水位站位于戛中大桥上游附近，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大型公路桥梁上游500m，下游2000m 范围为禁采范围，规划龙江—瑞丽江芒市段戛中桥下游2km以外为可采区，与代表提出意见无冲突。

    2.听证代表帕岩旺团提出建议：一是南马河三级电站取水口至党良段，南马河该段河道河床稳定且来沙量较大，建议该河道纳入规划可采范围。二是万马河上游平河支流三道河，属原始河道，建议该河道纳入规划可采范围。

    经评议，认为一是南马河三级电站取水口至党良段根据群众需求，可增设一个可采区。二是平河支流三道河可根据代表意见增设一个可采区。

    3.听证代表王国新提出意见：一是根据沿河群众的需求建议在五岔路乡芒蚌村坝连河与瑞丽江交汇口处新增规划采砂点一个。二是建议取消坪子寨段及陇崩河汇口段采砂点(因坪子规划为乡村旅游点涉及到坪子河源头至陇崩河汇口，并已在规划范围内，今年准备投资80万元做基础设施，所以不适合确定为采砂点)

    经评议，认为一是根据沿河群众的需求,可在五岔路乡芒蚌村坝连河（八连河）与瑞丽江交汇口处新增规划一个采砂区。二是编制规划时与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同意取消坪子寨段和陇崩河汇口段可采区，列入保留区。

    4.听证代表杨荣德提出建议：下东村中河的来砂量比较大，可开采总量是否可以增加到1万m3左右便于满足群众用砂需求。

    经评议，认为根据侵蚀模数计算出来的可采量，计算是有依据的，中河的现状可采量可以根据规范进行适当调整。

    5.听证代表周永平提出建议：万马河李子坪段下段为龙陵县与芒市的界河，为避免权属纠纷建议不进行规划。

    经评议，认为为避免权属纠纷，同意将原规划万马河李子坪下段3.288km可采区划为保留区，不进行开采，即万马河李子坪段可采区位于上段，可采长度由4.8km调整为1.512km。

芒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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